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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北大高中 115 學年度數理科技實驗班甄選實施辦法 
一、 依據： 

(一)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實驗教育辦法。  

(二) 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5年 1月 30日北教中字第 1150226392號辦理。  

二、 目的： 

(一) 招收數理性向特質學生，在因材施教、多元展能的環境下培養數理學科專

業能力，陶冶學生學術胸懷。 

(二) 提升數理性向卓越學生學習、研究及應用之能力，為國家培育同時具備數

學、科學、科技專業人才。  

三、 甄選對象： 

115 學年度入學本校之高一新生，符合本辦法規範者，均可報名甄選。 

請注意國際教育實驗班與數理科技實驗班僅限擇一報名。 

(若符合報名資格且完成報名程序之人數未達 40 人，本校得視實際報名情形調

整甄選辦理方式，必要時不辦理本次甄選，並另行公告相關事宜。) 

四、 報名注意事項： 

(一) 報名時間：逾時不予受理。 

115 年 6 月 22 日(一)〜115 年 7 月 13 日(一) 

17 點整。 

(二) 報 名 方 式 ： 採 線 上 報 名 ， 請 至 網 址

https://forms.gle/fMPWuDPseG1rLqq57以 gmail 帳號登入後，

輸入報名資料並上傳相關佐證資料。 

(三) 報名所需上傳文件： 

1. 報名學生本人最近 3 個月內之正面半身脫帽證件用彩色照片 1 張。 

(檔名：數理班照片-學生姓名)  

2. 報名時需於表單上傳家長同意書，如附件一，請簽名後完成上傳。(檔

名：數理班家長同意書-學生姓名)甄選錄取後，方可參加本實驗計畫。 

3. 報考資格與資料佐證，下列三擇一。 

項目 資格 上傳資料 

1 

高一入學新生之國中教育會考數學科或

自然科其中一科成績達「精熟(A)」等級

者。  

會考成績單 

檔名：數理班會考成績

-學生姓名 

2 國中階段曾參加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舉行 競賽獎狀、相關證明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06006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060062
https://forms.gle/fMPWuDPseG1rLqq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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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國際性、全國性、市賽數理學科能力

競賽團體或個人獲獎者（含佳作）。 

檔名：數理班競賽獎狀

-學生姓名 

3 
畢業於國中數理資優班或為跳級之學

生。 

檔名：數理班資優證明

-學生姓名 

4. 特殊加分資料，檔名：數理班獎狀編號-學生姓名(無則免附)。 

五、 甄選日期： 

(一) 初試：115 年 7 月 21 日(二) 09:00〜12:00。(實體考試) 

(二) 複試：115 年 7 月 23 日(四) 09:00〜17:00。(實體考試) 

1. 地點:新北市立北大高中(考場位置另行公告) 

2. 115 年 7 月 22 日(三)17:00前校網公告複試名單 

六、 甄選方式： 

(一) 錄取人數：35 人，男女兼收，備取若干，且視實際情況得不足額錄取。 

(二) 簡章及報名表下載：自 115 年 6 月 12 日公告於本校網站 (網址：

http://www.bdsh.ntpc.edu.tw)，採網路報名。 

(三) 遴選方式：分為「逕行錄取」及「甄選測驗」進行，說明如下： 

1. 逕行錄取： 

符合下列任一條件者，得檢附相關證明申請免測驗直接錄取：  

(1) 獲選進入「國際國中生科學奧林匹亞競賽」、「國際數理奧林匹亞

競賽」國家代表隊決選研習營者。 

(2) 國中階段曾參加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舉行之國際性、全國性數理科

目經賽獲前三名以上者（團體或個人）。 

(3) 不分管道進入本校，會考成績達5A，且數學及自然科成績達「A++」

等級者。 

2. 甄選測驗： 

逕行錄取後剩餘名額，採自由報名後進行測驗，分為初試及複試兩階

段。 

(1) 初試： 

報名者需提交「數理科技實驗班」甄選申請表。評比總分為「學

習成就測驗」加計「特色加分」；若總分相同時，依序按自然、數

學、英文成績進行比序，擇優錄取 60 名進入複試。 

i. 學習成就測驗成績：滿分 100分。  

測驗科目 比例 備註 

http://www.bdsh.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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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 40% 
測驗內容包含演算能力、抽象化能力、推

理能力、連結能力、解題能力、語文能力

等。 

數學科 35% 

英文科 25% 

ii. 特色加分：上限十分，需於報名時檢附資料始可於初試成績加分。  

類別 團體或個人 縣(市)級 

地區級競賽

（指兩個縣市

以上合辦者） 

全國性(含國際

級)之競賽 

科學類 

數學類 

生活科技

類 

個人成績：個人參

賽，或 3(含) 人以

下合作參賽之成績 

第 1 名加 4分 

第 2 名加 3分 

第 3 名加 2分 

第 1 名加 5分 

第 2 名加 4分 

第 3 名加 3分 

第 1 名加 10 分

第 2 名加 8 分 

第 3 名加 6分 

團體成績：凡 4 人

以上團隊參賽得獎 
第 1 名加 2分 

第 1 名加 3分 

第 2 名加 2分 

第 3 名加 2分 

第 1 名加 4分 

第 2 名加 3分 

第 3 名加 2分 

◎加分說明：  

l 競賽採計範圍：縣(市)級以上之競賽獲獎者限教育部、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各直轄市教育局、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主辦之比

賽。  

l 地區級競賽定義：參賽地區兩個縣市以上者(如主辦單位未頒獎狀

者，得由學校出具足資證明文件)。  

l 團體賽證明：申請團體競賽加分者，應檢附足資證明之參賽及得獎

文件(如秩序冊、得獎名冊等)。  

l 加分採計原則： 

同類擇優：同一學年度內，同一類別競賽僅採計最高一次獲獎成績。 

跨類累計：同一學年度內，不同類別之競賽得分，得予以合併採計。 

(2) 複試： 

測驗項目：包含「自然科實驗操作（50%）」與「數學科性向口試（50%）」，

旨在選拔對數理領域具備學習熱忱及發展潛力之學生。 

施測方式：採分場次輪替進行，複試總分為上述兩項成績之平均。 

i. 總成績計算：總成績=初試成績 x 50% + 複試成績 x 50%。  

ii. 錄取標準：扣除優免申請逕行錄取之名額後，依總成績由高至低   

排序，擇優錄取 (列備取數名，且視實際情況得不足額錄取)。  



4 
 

iii. 同分參酌順序：複試成績、初試成績。 

七、 甄選地點與試場分配表：另行公告於本校網站。 

八、錄取公告及備取遞補： 

初、複試皆完成後，經本校召開實驗班甄選委員會，完成甄選結果審查後公

告，期程參見第十一點。 

九、 實驗班課程規劃簡介：屬於生物醫學班群 

(一) 數理專題研究：高一下學期至高二下學期教授科學研究方法，培養學生

系統思考、實驗紀錄等基本研究能力，讓學生選擇自己感興趣的領域進

行專題研究。 

(二) 科普活動：由學生提案辦理科學教育相關活動，藉此培養學生活動策畫、

科普推廣、管理執行的能力。 

(三) 專題成果發表：在專題研究完成後，將以簡報方式，對外發表其研究成

果。 

(四) 參訪活動：數理科技實驗班學生固定於中研院院慶開放時前往參訪，實

地觀察台灣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另外將配合課程需求，不定

期辦理參訪活動。 

(五) 上述規劃依學生學習狀況經相關會議討論後持續更新修正。 

十、 轉出及轉入： 

實驗班學生若因生涯規劃或不適應課程，可申請轉出實驗班。轉出之缺額，開

放普通班學生申請轉入。詳細規定，請見本校選轉組辦法及實驗班轉出轉入

作業要點。 

十一、甄選相關重要期程： 

時間 內容 備註 

115 年 6 月 12 日(五) 公告實驗班甄選簡章  

115 年 6 月 22 日(一)〜 

115 年 7 月 13 日(一) 

17:00前 

線上報名 

以gmail帳號登入

後報名，報名表僅

限回覆一次，但在

報名時限內可以

修改編輯。 

115 年 7 月 15 日(三) 公告本校逕行錄取名單  

115 年 7 月 21 日(二)  實體初試  

115 年 7 月 22 日(三) 公告複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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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前 

115 年 7 月 23 日(四) 實體複試  

115 年 7 月 27 日(一) 公告正取、備取學生名單  

115 年 7 月 29 日(三) 

15:00前 

欲放棄錄取資格之正取

生，請於期限前 email「放

棄錄取聲明書（附件二）」

至教務處實研組；無須放

棄者免寄送 

email: 

bdshexp@bdsh.nt

pc.edu.tw 

若有收到皆會回

信。 

115 年 7 月 30 日(四) 公告實驗班缺額  

115 年 7 月 30 日(四) 

15:00前 

備取生 email「備取遞補家

長同意書(附件三)」至教

務處實研組 

email: 

bdshexp@bdsh.nt

pc.edu.tw 

若有收到皆會回

信。 

115 年 7 月 31 日(五) 公告實驗班正式錄取名單  

 

	

mailto:bdshexp@bdsh.ntpc.edu.tw
mailto:bdshexp@bdsh.ntpc.edu.tw
mailto:bdshexp@bdsh.ntpc.edu.tw
mailto:bdshexp@bdsh.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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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115 學年度數理科技實驗班報考暨就讀家長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學生姓名)參加「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數理科技實

驗班甄選考試」，並已詳閱簡章，了解相關報考期程及各項規定，並尊重特色課程與活

動規劃之安排，及遵守學校數理科技實驗班轉出轉入作業要點之規範。特此聲明。 

 

此致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學生簽名：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學生身分證字號： 

通 訊 處：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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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115 學年度數理科技實驗班放棄錄取聲明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學生姓名)參加「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數理科技實

驗班甄選考試」，經貴校實驗班招生委員會核定錄取，並依規定於完成報到手續，今因

故自願放棄入班資格，依規定於 115 年 7 月 29 日(三)15:00前繳交放棄錄取家長同意

書，其因放棄入班資格而影響個人權益者，願自行負責。特此聲明。 

 

此致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學生簽名：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學生身分證字號： 

通 訊 處：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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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115 學年度數理科技實驗班備取遞補家長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學生姓名)參加「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數理科技實

驗班甄選考試」，經本校實驗班招生委員會核定備取，因學校公告尚有缺額，本人有意

申請備取遞補並於 115 年 7月 30日(四)15:00前完成手續，在遞補期間將會靜待公告，

並對公告名單絕無異議。 

 

此致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學生簽名：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學生身分證字號： 

通 訊 處：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